附件1
体检承诺书
考生已认真阅读《2025年度根河市第二批事业单位综合类岗位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及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体检公告》，本人承诺：
[bookmark: _GoBack]一、已知悉告知事项和证明义务，自愿承担因不实承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二、本人填报、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符合体检相关要求，并自愿承担因不实承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三、本人自愿服从体检安排，遵守体检纪律。体检过程中不随意交流、大声喧哗，不向体检工作人员、体检医生泄露个人身份信息。考生承诺体检当日没有影响体检结果的事由（如：服用药物等情况），接受体检及复检的最终结果决定。


承 诺 人：      
                               年   月   日



